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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教育部本土教育會設置要點、教育部本土教育會要點修正對照表(0033680A00_A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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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教育部修正「教育部本土教育會設置要點」第三點及

第六點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05年4月29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50031679號函

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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